
 

 

中國醫藥大學 110學年度院際盃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推廣校內桌球運動風氣，促進各院間運動交流，及培養學生發展

健康身心，進而發掘優秀且具有潛力之桌球選手，特舉辦本比賽。 

二、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體育室 

三、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1年 4月 30日(星期六) 

四、比賽地點：校本部桌球教室 

五、參加資格： 

(一)中國醫藥大學在校學生。 

(二)每學院報名以 2隊為限。 

(三)桌球校隊隊員每場至多出賽 2點。 

(四)每隊至多報名 15人，至少須有 4名女生。 

六、競賽分組：八人五分制男女混合團體賽。 

七、參加辦法： 

(一)不適宜劇烈運動者，請勿報名參加。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月 20日(星期三)中午 12時止，逾時恕不受

理。 

(三)報名方式：請親自至體育室繳交報名表，如有疑問請洽詢電話:04-

22053366-1270。 

八、競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桌球規則(如對規則

解釋有所爭議，由裁判委員會解釋之)。 

(二)比賽用球：採用 Nittaku 40+白色球。 

(三)比賽制度： 

1.每場採八人五分制(男單、女雙、混雙、男雙、女單)，不得兼點。 

2.人數不足時，得以女生出賽男生點。 

3.每一點皆採取五局三勝，每局 11分。 

4.賽制須視報名隊數而定，原則上為預賽小組循環賽，決賽採單淘汰制。

5.出賽名單中間不得排空點，否則空點之後各點均以敗點論。 

6.循環賽判定勝負之方式如下： 

      (1)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獲勝。  

      (2)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  



 

 

        b.(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獲勝。  

        c.(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d.若相關隊勝點、局、分再相同時，則由大會抽籤決定名次。   

  7.競賽組可視現場比賽狀況與時間調整之。 

九、抽籤： 

(一)訂於中華民國 111年 4月 22日(星期五)中午 12時正，假人文與科技

學院 101教室舉行(不另行通知)，未出席者，由競賽組代為抽籤不得

異議。 

(二)賽程表排定後於 111年 4月 2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正，在體育室網

頁公布，不另行通知。 

(三)小組循環賽盡可能以同院不同組為原則。 

十、競賽規定： 

(一)球員出場比賽，須攜帶學生證，如大會唱名比賽後 10分鐘內無法提

出者，判對方勝。 

(二)比賽時發生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裁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

決。 

(三)比賽時應詳閱出賽時間，未依規定出場比賽者，以棄權論。 

(四)為了賽程順利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度，不得異議。 

(五)運動員參加比賽，必須穿著規則規定之服裝，否則不准參賽。 

(六)如報名不足 5隊，不舉行比賽。 

十一、獎勵： 

(一)6隊以上時，取 4名頒發獎盃。 

(二)5隊時，取 3名頒發獎盃。 

十二、罰則： 

(一)參賽選手資格如有不符規定者，取消比賽資格並報請相關單位議

處。 

(二)比賽期間如有侮辱裁判情事發生時，取消比賽資格並報請相關單位

議處。 

(三)參賽選手比賽期間如有棄權情事，取消比賽資格。 

十三、申訴： 

有關競賽中所發生之問題，應在該場比賽後 30分鐘內（運動員資格問

題，應於各場比賽結束前提出），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以審

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四、本規程經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防疫規定 
 

一、請所有參賽選手進入場館時全程配戴口罩，並禁止飲食。 

二、出入場館請攜帶學生證以便工作人員稽查。 

三、進入場館者，都須填寫實名制。 

四、因疫情嚴峻，本單位將強制落實上述之防疫規定，若有違規遭檢

舉或經過作人員勸導不聽者，本單位將會使之驅離，並強制取

消該隊參賽資格。 

五、若大賽進行中疫情狀況有所變化，一切以學校最新公告之防疫規

定為主。 


